
建设单位/

用人单位名称
国投安徽城市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用人单位地址
庐江县高新区移湖中心路 88 号

评价报告名称 国投安徽城市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

项目简介

国投安徽城市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9 月，主要经营报

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综合利用以及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等业务，公司位于

合肥市庐江县高新区移湖中心路 88 号。

现场调查人 秦晓梅、梅丽 现场调查时间 2022 年 11 月 11 日

采样人员 卢康、汪佳芳 现场采样时间 2022 年 11 月 28 日-30 日

检测人员 江孟琦、李晶晶 检测时间 2022年 11月 28日-12月 13日

建设单位/用人单

位陪同人
王军

影像资料

评价结论与建议

用人单位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同时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

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国卫办职

健发〔2021〕5 号）规定的内容，用人单位属于“第三大项制造业-（三

十）C42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C421 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为职业

病危害风险严重项目。

（一）工程技术措施



1、针对高噪声设备解体机、大力剪、打包机、剪切机采取降噪措施。同

时用人单位应严格设备管理，加强对生产设备和防护设施进行经常性的维

护保养，尽量降低生产设备和防护设施产生的噪声强度，并做好相关维护

保养记录存档；确保作业场所防护设施正常运行，保证净化效率，并做好

相关维护保养记录存档。

2、建议用人单位按规范要求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在线监测、日常监测(用

人单位自测或委托监测)；有专人负责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管理。

（二）个人防护措施

1、用人单位应持续加强个人防护用品的发放、领用，完善、明细发放、

领用台帐并存档；持续加强个人防护用品检查、检修和维护，确保其防护

效果，并将检查、检修和维护记录存档。

2、用人单位应持续加强工作场所劳动者佩戴个人防护用品的监督管理工

作，采取奖惩等措施，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现场劳动者防护用品佩

戴情况，确保个体防护用品佩戴率达 100%。

3、用人单位应加强对生产设备和防护设施维修作业人员个人防护用品佩

戴情况的监督管理。

（三）组织管理

1、随着企业的运行，应根据生产运行的实际情况及时对职业卫生管理制

度和操作规程进行修改完善，使其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

2、加强车间地面、设备清灰作业，制定清扫制度，避免作业过程中产生

二次扬尘。

3、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原安监总厅安健〔2013〕

171 号）的相关要求，及时完善、更新职业健康监护档案，补充劳动者职

业史、既往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等内容

（四）职业健康监护

1、今后应严格按照《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和《职业健

康监护技术规范》的要求，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劳动者进行岗前、在

岗、离岗职业健康检查；检查人数不得少于实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数，

确保职业健康检查率达 100%。

2、完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资料，补充劳动者职业史、既往史和职业病危

害接触史信息内容。

3、对已做过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有结果出现异常的项目，应

根据职业健康监护的要求复查异常项目，并保存、记录好复查结果档案、

周期；按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要求，做好接害劳动者后续职业健康监护管



理工作。

（五）应急救援措施

1、用人单位应加强相关应急队伍的培训，并根据所编制的应急预案定期

进行演练。

2、用人单位应定期组织作业人员进行应急救援培训工作。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

审时间
2023.11.2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

审意见

用人单位按照《现评报告》提出的建议和专家组意见予以整改落实；评价

机构按照专家组提出的意见修改完善《现评报告》，经专家组组长签字确

认后，由用人单位存档备查。


